
 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壢簡易庭分案實施要點 

第 1 條 

    為維護法定法官原則暨民事簡易庭各（法官）股分配案件公平、

公開、公正之目的，爰制定本要點；本要點未規定者，適用本

院事務分配要點或其他法令之規定。 

第 2 條 

    案件之編號、計數、分案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依司法院所訂

頒「民刑事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」之規定為之。 

第 3 條 

     案件卷宗號數，依案件之種類，於號數上所冠字別依「臺灣高

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民刑事案件案號字別及案件種類對照表」

之規定。 

第 4 條 

    關於停分案件之規定及手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一、 公假、休假、婚假、產假（含小產假）、喪假、公傷假、病

假（連續 3 日以上且住院者）均按實際請假日數停分案件，

不滿 1 日之部分不停分，並應填具停分案通知單予分案室。

但請公假而停分案件，以該年度所請之前 10 日公假始停分

案件（以該年度 1 月 1 日起算至該年度 12 月 31 日止）。附

帶決議：如果調新單位則重新起算。 

二、 停分案期間，依規定指分之案件，不予停分。 

三、 同時段停分案法官超過 1 人以上者，超過部分則順延停分案 

（以通知分案室先後為準）。 

四、 同時段停分案件法官超過 1 人以上者，按產假、公傷假、喪



假、病假、婚假、公假、休假之順序；同一假別，以請假通

知送至分案室之先後順序排定之。已請假且開始停分案件，

不因嗣後其他法官請假而中斷停分案件。 

五、 法官外調他院時，除指分案件外，停分案 7 個工作日；期間

由法官調職日往前推算 7 個工作日；但法官收到調職令至離

職不滿 7 個工作日，則以法官收到調職令起停分至離職止。 

六、 每休 1 日停分簡易事件 1 件、小字事件 2 件，其餘字別不停

分。如休假當日無該字別事件，則順延停分直至件數停足為

止。但除公假以外，一次請假 15工作日以上者，則改為停

分全部案件。指分案件不停分」。 

七、 每月月底最後一個工作日及每年年底前三個工作日停止分

案。 

第 5 條    

      廢棄發回案件前次參與本件裁判之庭長、法官均應迴避，另行

抽籤分案。但該案件未經實體審酌而僅為程序上之裁定者，則

由原承辦股受理，並不計入新分案輪次。 

第 6 條 

      若種類、字別誤分之案件，須由承辦股簽請分案庭長核准後改

分，仍由原法官承辦。（原分案號之案件則補分；新分案號之

案件則扣抵） 

第 7 條 

     下列情形承辦法官應將案件簽出，重新抽籤分案，並補分同

字別案件： 

一、 有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所定法官應自行迴避，不得執行



職務之情形。 

二、 經當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聲請法官迴避有理

由，裁定准許確定者。 

三、 其他不宜承辦該案件之事由，經簽請院長准許者。 

第 8 條 

     關於法官、庭長辦理案件比例，於年終依法官事務分配會議

決議辦理，於事務分配年度中間則由院長徵詢庭長意見後決

定之。 

第 9 條 

     除新接股法官、庭長折抵補案件標準，依第 10 條規定辦理外，

其餘折抵補案件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一、 訴訟案件以收案時之人數計算，如當事人之一方人數超過十

人者（以人數多的計算），每逾十人折抵同字號案件一件，

收案時先折抵二分之一，其餘二分之一嗣該案如已判決或和

解、調解方式終結時，於裁判書或和解、調解筆錄正本送至

分案室確認之日起，依據正本所載之當事人人數於結案時折

抵另二分之一，最多（加計收案時折抵之件數）折抵至上限

件數十件。又另收案時人數未明，則俟承辦法官確認人數後

通知分案室作為收案時折抵分案之時點，並以通知乙次為

限。 

二、 案件以簽結方式終結者，應再補分同類別字號案件一件；被

移併案者，抵分同類別字號一件。 

第 10 條 

       新接股法官、庭長接股折抵補標準： 



一、 新接股法官應以到職前三個月接辦全股之法官各字別未結

平均數，分別折抵補；庭長部分則應以前開平均數之應辦比

例，分別折抵補。 

二、 各字別未結平均數不足一件之案件，四捨五入計算。 

三、 分案室應於收受折抵補件數統計表後，即日起辦理折抵補事

務，並接續至折抵補完畢為止，若因折抵補件數過多，或該

字別案件過少，不易於短期日折抵補完畢者，得由庭長徵詢

法官意見後決定分段實施。 

第 11 條 

       分案爭議之處理；本要點所未規定之其他有關分案、停分案

之爭議，授權庭長協調處理之。 

第 12 條 

       分案人員對於分案輪次應嚴守秘密，除因公務必須知悉者外，

不得洩漏；其公務必須查閱分案資料者，應設簿登記備查。 

第 13 條 

       每年度開始所有字別之案件，繼續依上年度未完之輪序分

案。 

第 14 條 

       本要點經簡易庭庭務會議法官決議通過，報請院長核可後實

施。 

 

 

 


